
论金融法学体系 的建构 、

重塑与拓展

——

基 于领域 法 学 视 角 的 考 察

刘博 涵
＊

摘 要 ：
经济 法学 的发展历 程表明 其本体 、 价值 、 规

范 、 运行 、 方 法论等 均 异 于传统部 门 法 学 ，
作 为 部 门 经济

法 学 的金 融 法 学 天 生 带有政 策性 、 综 合性 、 对 策 性等 基

因 。 我 国金融法 学体 系 的建构伴随金融 法规范 的 完善而发

展 ， 却有意 无意地 陷入 了 传统部 门法 学 划 分标 准的 旧 轨 。

２０ ０８ 年金融危机 的 爆发暴露 了 金融 法 规范 的 漏 洞 和 金 融

法 学体 系 的缺 陷
，
金融 混业 、 金融创 新催 生 了

“

金融 服

务法
”

理论
，
重塑 了 传统金融 法 学 体 系 。 领 域法 学研 究

范式的 提 出
，
纾解 了 财税法 学 、 医 事 法学 、 金融法 学 等 新

兴法 学 学科的 定位焦虑
，

为 其找到 了 学术归 宿
， 廓 清 了 金

融法 学 与 传统部 门 法 学的 关 系 。 环境金融法 学 、 福 利 金融

法学 、 科技金融 法学 的发展
， 表 明金 融法学体 系正 在 不 断

拓展 ，
金融法 学理论 亦 需在领 域法学话语和研 究 范式 的指

引 下独 立发展 。

收稿 日 期 ： ２０ １ 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
。

＊ 刘博涵 ， 厦门 大学法学 院金融法研究 中 心博 士研究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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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今 迈 步从 头越 ： 金 融 法 学体 系 的 拓展

结 语

对研究对象 的
“

切割
”

是寻求 知识统
一性 的前提

，
学科

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。 就法律体系 而言 ， 部门 法 的划分是为

了
“

能够整合性 地解释或说 明其对象
”

。
？ 尽管按照不同标 准

可以有不同 的划分方法
， 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按照法律调 整的

社会关系 （调整对象 ） 和调整方法将法律体系 划分 为 宪法相

关法 、 民商法 、 行政法 、 经济法 、 社会法 、 刑法 、 诉讼与非诉

讼程序法七个部 门法 。
？ 金融法作为部 门经济法 ，

通常指调整

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 中所发生金融关 系 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 。
？

金融法在发展过程中 ， 其调整领域不断拓宽 、 调整方法不断丰

富 、 调整理念不断演进 ， 愈来愈成长出 独特的法律品格 。

①谢 晖 ： 《部 门法法哲 学的 长成逻 辑一兼 论
“

部 门 法 学
”

的 学理 化 问

题 》 ， 载 《文史哲 》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。

② 参见中 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： 《 中 国特 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 》

白皮书 ， 载中 华人 民共和国 国 务院新 闻办公室官方 网站 ，
ｈ ｔｔ

ｐ ：
／／ｗｗｗ ． ｓｃｉｏ．

ｇｏｖ
．ｃｎ／ ｚｔｋ／ ｄｔｚｌ／６２／３／Ｄｏ ｃｕｍｅ ｎｔ／ １０３ ５４２２／ １０３５４２２． ｈｔ

ｍ
， 最后访 问 日 期２０ １ ９

年 ５ 月 ８ 日 。

③ 朱崇实 、 刘志 云主编 ： 《金融法教程 ＞ （ 第 ４ 版 ） ， 法律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，

第 ４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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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溯源寻迹以致远 ： 经济法的独立

生长与金融法的诞生

经济法学科的发展史可 以说是一部
“

独立抗争史
”

， 尽管

到今天其 已经取得了独立的 部门法地位 ， 但事实上对经济法存

在的质疑从未完全偃息 。 经济法
“

声称
”

其调整的 社会关系？

是纵向 的社会关系 ， 其中
一方是 国家或政府 ，

并 以此与调整平

等主体间人身 、 财产关系 的 民法划清界限 。 但不幸 的是 ， 经济

法
“

才出狼窝又入虎穴
”

，
立马又与行政法陷入了

“

剪不断理还

乱
”

的关系 。 行政法学者以 国家干预经济属于行政权的 行使 、

基于行政权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皆属行政关系 、 国家 （政府 ） 行

为本质上属于行政法律行为 、 经济管理活动中 的争议只能通过

行政救济途径解决？等理由把经济法 以
“

经济行政法
”

之名 揽

入麾下 。 而经 济法所受 的
“

夹击
”

远不止 于此 ， 就在经济法
“

言之凿凿
”

地说其调整的是 国家 （政府 ） 干预社会经济结构

与运行的关系时 ， 有人会问 ， 反垄断法所调整的禁止竞争各方

①关于经济法 的调整对象 ， 在 不同 的历史 时期 有较多 的学 说 。 以 １ ９９ ２ 年我

国确立 实行社 会 主 义市场 经济 体制 为分界 点 ， 之前 主 要有
“

纵横 说
”

“

密切联系说
” “

管理 － 协作 说
”

等
“

大经 济法观
”

， 夸 大了 经济法调 整

对象 的范围 ，
将社 会组织 之间及其 与公 民之 间 的经济关 系 也纳人 调整 范

围 ， 而按照 现今部 门法划 分的标准 ， 这种平 等主体之间 的经 济关 系应 由

民商法 调整 ； 之后 主要有
“

经 济协调 关 系说
” “

需 要 干预 经济 关系说
”

“

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 系说
”“

行政管理性 经济关系 说
”“

国 家经 济调

节 关系说
”

等学说 ， 尽管这些学说 尚 存差异 ， 但实际 上都在突出 经济法

作 为国 家调 节和管理经济之 法的基本 属性 ， 都认 为国 家调节 和管 理社会

经 济而发生 的社会 关系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。 参见 漆多俊
：

《经济 法基

础 理论 》 ， 法律出 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， 第 １ １ ９
－

１ ３ ９ 页
。

② 参见王克稳 ： 《 行政法学 视野中 的
‘ ‘

经济法
”
——经济行政法之论 》 ， 载

《 中 国 法学 》
１ ９９９ 年第 ４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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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竞争协议中 国家在哪里 ？ 消费者与商家订立的 合同 中国 家

在哪里 ？ 难怪有学者形容经济法是
一个大杂烩

：

“

取一个调酒

器 。 放进一份商法
；
用社会 法色素使之上色

；
加进大量的税法

和行政法 ；
用一撮民法调味 ；

撒上大量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 ；

随意摇晃 ， 然后作为冷饮 ， 并为这种法律饮料取名 经济法 。

”？

经济法之所以遭到传统部门法学界的
“

口诛笔伐
”

，
根本

原因在于传统部门法的划分与法调整方法 的对应性 ，
从这个意

义上来说 ，
法的调整方法对法律部门 的独立性具有决定性的影

响 。 而实际上 ，

“

将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 及调整方法作为划分

法律部门标准的 理论 是来 自 苏联的 一种偏 见
”

？
， 套用 固有 的

研究范式去解构经济法无疑是削足适履 。 科学研究应当诉诸研

究对象本身 ， 具体到 法学研究就应 当 回 归到 社会 中 的法律现

象 。 而经济法的产生是近
一百余年 的事件 ： 在 自 由 经济时代 ，

西方资本主义 国 家普遍奉行 自 由 放任的经 济政策 。 １ ９ 世纪后

期产业革命推动生产社会化 ， 企业迅速集中 ，
规模扩大

，
垄断

组织和垄断行为 由此滋生 。 它们通过联合将全国相关市场结合

成一体 ，
把持国民经济命脉 。 它们垄断市场 ，

操纵价格
，
排斥

其他经营者并肆意损害 消费者的正 当权益 。 许多中小企业倒闭

破产 ， 失业率急剧上升 ，
贫富差距拉大 ， 赤贫人 口 增多

， 企业

劳资关系 紧张 。 但是 ，
大企业的联合 、 垄断在 当时都是适 法行

为 ， 因此传统民商法陷人了窘境 。
１ ８９０ 年美 国 国会通过了上议

院议员谢尔曼提出 的反托拉斯法案—— 《谢尔曼法案 》 ， 掀开 了

国家介人社会经济的序幕 ， 标志着规范 国家经济干预行为 的经

①转引 自史际春 、 邓峰
：
《经济法总论 》 ， 法律出版社 １ ９９８ 年版 ， 第 丨 ０９ 页

。

② 陈云 良 ： 《傲慢与偏见一经济法的现象学分析 》 ， 载 《法 商研究 》 ２００９

年第 ４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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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法的 出现。
？ 此后 ， 各 国干预社会经济的法律陆续 出 台？ ， 研

究此类法律规范的经济法学随之诞生 ，
应当 说是 国家干预社会

经济活动的实践与经济立法推动 了经济法学的诞生与发展。

与经济法
“

成长
”

的 逻辑一样 ，
金融法亦伴随现代金融

业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的现实需要而萌芽生长 ， 也天生带着政策

性 、 综合性的基因 。 １７ 世纪末到 １８ 世纪初 ，
英 国和法国先后

出 现狂热证券投机 的
“

大西洋南海泡沫
”

事件 和
“

密西西 比

泡沫
”

事件
，
泡沫 崩 溃后 两 国 的 经济 均受到 了沉 重 的 打击 。

为此
，
英国首先于 １ ７２０ 年颁布 了 防止过度证券投机的 《泡沫

法 》 ，
在世界金融史上标志着政府正式介 人金 融活动 。 但是 ，

当 时的监管举措持续时 间短且仅针对特定事项 ，
并没有形成针

对整个体系 的系统监管 。

中 央银行制度的确立被普遍认为是现代金融监管的起点 ，

金融监管理论亦由 此发端 。 整个 １ ９ 世纪 ， 美 国 和西欧社会经

济 自 由 主义盛行并 占 据统治 地位 。 １ ８７３ 年 、 １ ８９ ３ 年和 １９０７

年 ， 美国金融业先后发生 了严重 的 信用危机 ， 银行不断清算 、

倒闭
，
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银行制度中漏洞和 问题的研

究和反思 。 美 国的银行家们经过研究认为美 国的银行系统缺乏

一个强有力 的最后贷款者 。 于是
，
美 国 国会在 １９ １ ３ 年通过了

《联邦储备法 》 ， 借此成立 了 为整个银行 系统提供流动性支持

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。
？ 不过

，
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算不上金

①参见漆多俊 ： 《 经济 法基础理论 》
， 法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， 第 ４６ 页 。

② 如美 国的 《谢 尔曼法案 》 《 克莱顿反 托拉斯法 案 》
； 德 国 的 《魏 玛宪法 》

《卡特尔规章法 》 《煤炭经济法 》
；
日 本的 《米谷法 》 《工业组合 法 》 《重

要产业统制法 》 ； 等 等 。

③ 参见邢会强 ： 《 金融危机治乱循环 与金融法的改进路径——金融法 中
“

三

足定理
”

的提出 》 ， 载 《 法学评论 》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５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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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监管 ， 因为它 只是为银行系统提供必要的 资金支持和 信用保

证
，
以防止公众挤提造成经济波动 。 但是 ，

这一职能扼住 了金

融机构的 咽喉
，
能够迫使金融机构遵从其指示行事 ，

中央银行

凭此可 以有效干涉金融机构 的经营行为 ， 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

管得 以产生 英 国 的英格兰银行虽然早 在 １ ６９４ 年就 已 经创

立
， 但其对英 国银行业一直仅拥有道义劝说权利

，
英 国银行业

主要依靠 自 律监管 。 直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，
英国 为 了应对银

行系统发生的次级银行挤兑危机 出 台 的 《 １ ９７９ 年银行法 》 赋

予了 英格兰银行正式 的监管权力
，
标志着英国金融监管进人 了

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。
？

１ ９２９ 年 １ ０ 月
，
美国爆发 了 由证券市场崩 溃开始 的史上最

严重 的金融危机
， 国会授予总统

“

紧急全权
”

，
美 国时任总统

罗斯福推行了一系列 的经济调节政策 。 其中
，
针对金融业出 台

了 《格拉斯 － 斯蒂格尔法 》 《 １ ９３ ３ 年证券法 》 《
１ ９３４ 年证券交

易法 》 等 旨 在帮 助美 国走 出 金融危机 、 维护金融安全的 金融

法规
，
这些法规从不 同角度改进了美 国的金融监管措施 ，

特别

是建立起了存款保险制度和分业经营制度 ，
大大丰富 了金融法

规和制度 ，
促进 了金融法学的发展 。

二 筚路蓝缕启山林 ： 金融法的立法与

法体系的建构

同样 ， 中 国金融法学的产生并不是来 自传统法学的逻辑推

①参见白钦先 ： 《 ２０ 世纪金融监 管理论与实践的回 顾和 展望 》 ， 栽 《城市金

融论坛》 ２０００ 年第 ５ 期 。

② 参见包明友 ： 《英 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》 ， 载 《 中国 金融 》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５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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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
， 而是立足大量金融立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学理分析 。 １９７ ８

年改革开放之后 ，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金融改革深化 ， 国

务院制定了大量金融法规和规章 ，
如 １ ９ ８０ 年的 《 中 国人 民银

行关于调整储蓄存款利率 和逾期贷款加收利息的报告 》 、 《 中

国银行短期外汇贷款办法 》 ，

１ ９８２ 年的 《 国务院关于 中 国银行

地位问题的 通知 》 等 。 但是 ，
当时 的金融立法还相 当不成体

系
，

“

对金融机构 的内部规章制 度 、 国家的金融政策与金融法

律未严格区分
”

。
？ 从调整领域来看 ， 当时 的金融法规 完全集

中在对银行业的规范
，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 的关系 没有理顺 ，

金融立法与金融法学都处于
“

混沌
”

时期 。 当 时对金融法学

体系较有代表性的认识为金融法学的体系 主要包括金融管理体

制 、 货币 与现金制度 、 信贷制度 、 结算制度 、 存款储蓄和公债

规定 、 外汇管理 、 违法制 裁等 。
？ 由 于当时的金融市场仅有银

行信用
一种融资方式 ，

一切金融活动都通过银行进行 ， 金融管

理体制等于银行管理体制 ， 因而 当时对金融法学体系的认识都

局限在银行的各种制度和金融职能 。

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 ， 我 国 的金融体系 以 中 国人民银行为

中心 ， 商业银行 、 保险公司 、 投资银行 、 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

机构共同组成了较为简单 、 单
一

的金融网络 。 对金融业的监管

表现为 国家对金融机构的集中统
一领导和中国人民银行的专业

化监管相结合 ，
金融立法主要体现为行政管理条例 。 随着我 国

金融体系 的扩张 ， 有学者指 出我 国金融法学体系包括 ：
中 央银

行法律制度 、 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法律制度 、 债法 、 与金

①郭俊秀 ： 《 中 国金融法学基础理论 ２０ 年研究综述 》 ， 载朱崇 实主编 ：

《 中

国经济法学 （ 部门法 ） 研究综述
（

１９７８ 
－

２００１
）
》 ， 度 门 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２

年版 ， 第 １ ３７ 页 。

② 王 罔求 ： 《 简明经 济法基础 》 ， 工商出 版社 １ ９８５ 年版 ， 第 ２２０
－

２３５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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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有关的几种合同 、 票据法 、 证券管理法 、 信托法 、 保 险法 、

外汇管理法律制度 、
涉外资金融通法律制度 、 金融 司法等 。

？

也有学者认为我 国 的金融法学体系 由金融管理体制 、 金融机构

业务活动法 （货 币 、 信贷 、 结算 、 外汇管理 和保险法 ） 、 金融

法律责任三部分构成 。
？ 我 国金融法学界对金融法学体系 的论

述出 现了初步的分野 。

随着 １ ９９３ 年 《 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 的决定 》 出 台
，

我国在 １９９ ５ 年迎来 了金融法
“

立法元年
”

， 《 中 国人 民银行

法》 《商业银行法》 《保险法 》 等多部金融法规颁布实施 ，
奠

定 了我国 当下金融体系 的基础 ， 学术界对金融法学体系 的建构

也进人了大发展时期 。 有学者指 出 金融法学体系 包括 中央银行

法 、 商业银行法、 政策银行法 、
货币法 、 信贷法 、 票据法 、 证

券法 、 保险法 、 信托法等 。
？ 也有学者认 为金融法学体系 由 金

融法的
一

般性规范 （ 金融法基本原则 、 金融管理体制 等 ） 、 银

行法律制度 （ 中央银行法 、 商业银行法 ） 、 货币制度 、 信贷制

度 、 结算制度 、 信托投资制度 、 金融证券制度 、 票据制度和外

汇制度等构成 。
？ 可 以看到 ，

学者对金融法学体系 的建构基本

是按照金融业所涉领域进行的 ， 但已 有学者意识到金融法学理

论的孱弱 ， 试图总结出金融法共同的原则 、 原理 ， 建构金融法

学总论 ，
并 以

“

金融 法的
一般性规 范

”

作为金融 法学体系 的

组成部分。 同 时
，
该学者还对金融 法规 范进行 了

一

定程度 的

理论抽象 ， 剥离 出 了
“

货币 制度
”“

信贷制度
”“

结算制度
”

①赵万寿 、
王琦主编 ： 《 金融法通论》 ， 中 国金融出版社 １ ９９２ 年版 ， 第 １￣ ４ 页。

② 王河主编 ： 《 中 国经济法学 》
，
高等教育 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，

第 ３４３
－

３ ６０ 页 。

③ 漆 多俊主编 ： 《 经济法学 》
，
武汉大学 出 版社 １ ９９ ８ 年版 ，

第 ５７ １－ ５７ ２ 页 。

④ 潘静成 、 刘文华主编 ： 《 经济 法 》 ， 中 国 人 民 大学 出 版社 １ ９９９ 年版 ， 第

３７７
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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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外汇制度
”

等 。 但是 ， 这一次理论 的抽 象并不成功 ： 货 币制

度可 以为 中央银行制 度所涵盖
， 信贷作为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

可以 被商 业银 行制 度囊括 。 此 外 ， 国 际金融法 律制 度 的 定

位？ 、 外汇 、 货 币管理法制 度的界定 ？
、 中 央 银行法制 度 的范

围 ？等问题都还存在较大争议 。

进人 ２ １ 世纪
，
学术界进一步从理论层面抽象金融法规范 ，

建构金融法学体 系 。 有学者提 出金融法学体 系分为金融组织

法 、 金融业务法 、 金融监管法 ， 其 中
，
金融组织法指调整中 央

银行 、 商业银行 、 政策性银行 、 非银行金融机构 、 涉外金融机

构等金融法主体的法律规范 ； 金融业务法指调整直接融资 、 间

接融资 、 特殊融资 、 金融中 介等金融业务的法律规范
；
金融监

管法指调整金融主管机关的性质 、 地位 、 职权 、 职责和监管措

①有学者 主张将国 际金融 法律 制度 纳人金 融法 学 体系 ， 参见 朱崇实 主编 ：

《金融法教程 》 ， 法律 出 版社 １ ９９５ 年版 ， 第 １ ９ 页
；
管 晓峰 ： 《 金融 法导

论 》
，
中 国金融出 版社 １ ９９９ 年版 ， 第 ５ 页

；
吴志攀主编 ： 《金融法概论 》 ，

北京大学 出版社 〗 ９９６ 年版 ， 第 ４ 页 。 有学者 主张不将 国家金融法律制度

纳入金融法学体系 ， 参见刘廷焕 、 徐孟洲 ：
《 中 国金融法 律制度 》 ， 中信

出 版社 １ ９９６ 年版 ， 第 １ ５ 页 ； 强力主编 ：
《金融 法》 ， 法律 出版社 １ ９９７ 年

版 ， 第 １ ８ 页 。

② 有学者认 为应将人 民币 发行 与管理 法 、 外汇管 理法 、 金银管理法 均纳入

货币 管理法体 系 ， 参见强力主编 ： 《金融法 》 ， 法律出 版社 １ ９９７ 年版
，
第

１ ８ 页 ； 有学者主张应将人民 币管理 法纳入 中 国 人民 银行 法体系 ， 与外汇

管理法 和金银管理法并列作为 金融法 学体系 的组 成部分 ， 参见吴 志攀主

编 ： 《 金融法概论 》
，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１ ９９６ 年版

，
第 １

￣ ４ 页 。

③ 有学者将中 央银行 、 货币 政 策 、 金融监督 管理及法律 责任 、 信贷 资金管

理法律制度 、 政策性银行纳 入中 央银行法 的范 畴 ， 与商业银 行法 、 票据

法 、 担保法 、 信托法 、 证券法 、 保险 法并列作 为金融法 学体系 的组成部

分 ， 参见管晓峰 ： 《 金融法导论 》 ， 中 国金融 出版社 〗 ９９９ 年 版 ，
第 ４３ 页 ；

有学者认为信贷法律制度 、 货币 法律制度等是金融法学体系的 组成部分 ，

而非中 央银行法体系 的组成部分 ， 参见朱崇 实主编 ： 《 金融法教 程 》 ， 法

律出 版社 １ ９９５ 年版 ， 第 １
７ 页 ； 强力主编 ： 《 金融法 》 ， 法律 出 版社 １９９７

年版 ， 第 １ ８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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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。
？ 在此基础上 ， 有学者论证 了金融监管

与金融调控在法律关系 、 法律行为 、
经济学基础和根源 、 法律

渊源 、 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 ， 认为金融调控法属 于宏观调控

法体系 ， 金融监管法属于市场规制法体系 ， 应区分金融监管法

与金融调控法 ，
并将金融调控法独立作为金融法学体系 的组成

部分 。
？ 据此 ， 有学者提出 金融法学体系 由 金融主体 （ 组织 ）

法 、 金融规制 （ 业务 、 交 易 ） 法 、 金融监管法 、 金 融调 控法

构成 。
？ 金融法学体系的理论建构进人 了成熟期 。

截至 ２００ ８ 年 ９ 月
，
全 国人大先后颁布金融法律 ７ 部 、 国

务院颁布金融法规 １ ５０ 余部 、 国务 院各部 门颁布金 融类规章

３ ６８０ 余部 、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金融类 司法解释 ４ １ 部 、 最高人

民检察院制定金融类司法解释 ９ 部 ，
上述几类规范性文件总计

约 ４０００ 部 。
？ 丰富的 金融 法律规范为金融 法学体系 的建构提

供 了 丰富 的素材 ，
尽管在细节上仍存在争议 ， 但在理论层面将

金融法学体 系分为金融 主体 （ 组 织 ） 法 、 金 融交 易 （ 业务 、

工具 ） 法 、 金融监管法 、 金融调控法等几大板块 还是在学术

界达成 了广泛共识。 需要指 出 的是
，
金融交易法主要调整平等

民事主体之间基于金融交易 活动产生 的金融交易 关系 ， 而金融

监管法 、 金融调控法主要调整 国家有关机关对金融市场及金融

机构进行纵向 的监管 、 调控 而产生的纵向法律关系 。 为方便论

述
，
下文将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合称金融监管调控法 。 这

①参见张学森主编 ： 《 金融法学 》
， 复旦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， 第 ２ ０ 页 。

② 参 见刘志云 、 卢 炯星 ： 《金融调控法 与金 融监管法关系论》 ， 载 《西 南政

法大学学报 》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
。

③ 参见徐 孟洲 著 ：
《金融法 》 ， 高等教育 出 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， 第 １ ２

－
１４ 页 。

④ 参 见杨 春平 ： 《论 金融安 全 与我 国 金融 法体 系完善 ＞ ， 载 王保树 主编
：

《 中 国商法年刊 ： 金 融法制 的现代 化 》 ， 北京 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， 第

２２７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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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理论界分 ，
显然受到 了

“

法律调整的 社会关系 及调整方法

是划分法律部 门 的标准
”

传统思维 的影 响 。 我们有意无意地

套用部 门法学思维建构 了金融法学体系 ，
已经走得太远 ，

以至

于忘记了是怎样出发的 。

三 朝来寒雨晚来风 ： 金融危机对金融

法学体系的重塑

法律实践与现实需求是推动立法和法学理论发展的 根本动

力
，
以 ２００ ８ 年 ９ 月 美国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倒 闭 为标志

，

一场

始于美国 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全球 ，
并酿成了 自 ２０ 世纪

“

大萧

条
”

时代 以来最为严重的 国际金融危机 。 美国时任总统奥 巴马

于 ２０ １ ０ 年 ７ 月 ２ １ 日签署 《多德 － 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

护法案 》 （ Ｄ ｏｄｄ－ＦｒａｎｋＷａｌ ｌＳ ｔｒｅｅ ｔＲ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ｅ ｒＰｒｏｔｅｃ ｔ ｉｏｎ

Ａｃ ｔ
） ，

“

旨在限 制 系统性风险 ，
为大型金融机构可能遭遇 的极

端风险提供安全解决方案 ， 将存在风险 的非银行机构置于更加

严格 的审查监管范围下 ，
同时针对衍生产品交易进 行改革

”

。
？

在这场金融危机中 ， 中 国金融业虽然实现了
“

软着 陆
”

， 但在

深度全球化的今天
，
中 国亦受到 了不小的冲击 。 中 国金融业在

发展和 国际接轨的过程 中也出现 了诸多
“

新现象
” “

新状况
”

：

光大 、 中信 、 平安等大型集团公 司 已走上 了通过金融控股公司

形式间接实现混业经营的道路 ， 分业监管大背景下不同监管部

门之间协调的成本不断增 高 ，
重复监管 、 监管真空 同时存在 ，

①Ｓ ｔｅ ｐｈｅ
ｎＧ ．Ｃ ｅｃｃ ｈｅｔｔｉ

，

“

Ｄｏ ｄｄ － Ｆｒａｎｋ ：Ｆ ｉｖｅＹ ｅａｒｓＡｆ ｔｅｒ

”

， Ｍ ｏｎ ｅｙａ ｎｄＢ ａ ｎｋ
？

ｉ ｎｇ
， ｃｏｍ ，ｈ ｔ ｔ

ｐ ｓ ：
／＾ｗｗｗ ．ｍｏ ｎ ｅｙａ

ｎｄ ｂａ ｎｋ ｉｎ ｇ
．ｃｏｍ／ｃ ｏｍｍｅ ｎｔ

ａ ｒ
ｙ
／２０ １ ５／６／１ ５ ／ｄｏ ｄｄ－

ｆ ｒａｎｋ
－

ｆｉｖ ｅ
－

ｙｅ ａｒ
ｓ －ａｆ ｔｅｒ

， ｌ
ａ ｓｔｖｉ ｓ ｉ ｔｄａｔｅ

，
Ｍａｙ８ ，

２０１ ９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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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不仅直接影响对 金融控股公司 的监管效率 ， 还
“

窒息
”

了

金融创新的空间 。 有学者呼吁 ：

“

我 国也必须加强监管制度建

设 ，
提高混业监管能力

；
加强功能监管 ， 形成金融监管的强大

合力 ； 重视行为监管 ， 推动金融监管的实践和政策创新
；
实现

金融发展创新和金融监管的 动态平衡。

”？ 金融实践的 发展不

仅要求完善立法 ， 还催促金 融法学知识 的 革 新 、 理论体 系 的

转型 。

对金融法学体 系 的
“

初 次理论 归纳
”

，
按 照其调 整 的领

域
， 金融法学体系被划分为 中央银行法 、 商业银行法 、 政策性

银行法 、 证券法 、 保险法 、 信托法等若干个
“

子体系
”

。 但这

种做法已 不适应金融综合化经营 的发展趋势 ， 世界范 围 内多 国

出现 了将传统银行 、 保险 、 证券 、 信托等金融投资业整合在一

部法律中 的趋势 ，
如美 国通过了 《

１ ９９ ９ 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 》

（ Ｆ ｉｎａｎ ｃｉａ
ｌＳｅｒｖ ｉｃ ｅＭ ｏｄｅｒｎｉｚａ ｔｉ ｏｎＡｃ ｔｏｆ１９９９ ） 、 英 国 通 过 了

《
２０００ 年金 融服务与市场法 》 （

Ｆ ｉｎ ａｎｃ ｉａｌ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ｓａｎｄＭ ａｒｋｅ ｔｓ

Ａｃ ｔ２０００ ） 、 日 本 ２００６ 年制定 了 《金融商品 交易 法 》 、 韩 国 国

会 ２００７ 年通过 了 《资本市场统合法 》 等 ；
对金融法学体系 的

“

二次理论抽象
”

，
按 照调整平等 民事 主体 的 金融 交易 关系 和

调整国家与金融市场 、 金融主体间 的纵向监管调控关系 ，
金融

法学体系被划分为金融交易 法和金融监管调控法 。 但是 ， 将金

融机构与投资者看成平等的民事主体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， 因 为

金融科技 、 金融技术的 发展使金融产品越来越复杂 ，
相对于金

融机构来说投资者实际上处于信息弱势地位 ， 其权益极易 受到

金融机构利用优势地位造成的损害 ，
如银行拒绝支付 ， 保险人

① 王钟秀 ： 《 美国 金融集团监管模 式及 其对 我国 金融改 革的启 示 ＞ ， 载 《当

代经济研究 》 ２〇 １
８ 年第 ９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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怠于理赔 ，
证券公司欺诈客户 、 挪用客户保证金 ，

等等 。 传统

金融法学体系将金融 机构与 投资人 视为
“

平等 的 民事 主体
”

造成 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 （ 金融消费者 ） 保护不足 。

因此 ， 有学者提 出 了
“

金融服务法
”

理论 ： 金融法 的本

质应定位为一种服务法
，
金融机构 定位 为金融服务 的提供者 ，

其业务相对人区分为专业客户和业余客 户 ， 其中业余客户定位

为金融消 费者 。 金融监管机关定位于
“

金融消 费者
”

的保护

者 ，
金融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是金融改革 、 金融立法 和金融监管

的主要 目 标
， 其将消费者保护法上 的成熟理念引 人金融法 中

，

为金融消 费者提供更高层次的 、 全面的保护 。
？ 无独有偶 ， 杨

东教授亦指 出 ２００８ 年金融 危机爆发的
一个根本原 因在 于传统

金融法忽略了对金融消 费者的保护 ， 这背后是金融法学体系对

“

金融消费者
”

这
一新金融法主体及其与金融机构 、 金融监管

者的法律关系关照不够 。 由 于专业能力和财力 的天壤之别 ，
应

在金融机构交易 相对人 中析出
“

金融消费者
”

（包括银行存款

人 、 保险投保人 、 保 险受益人等 ） 概念
，
其相对概念是一般

机构投资者 。 在此基础上 ， 在传统 的金融交易关系与金融监管

调控关系之外又拓展出基于不平等交易 的金融服务关系 。 这导

致金融法价值不再以金融机构 的安全性 、 营利性和流动性为重

心
， 而是转向 以金融消 费者保护为基础 目 标 、 以金融市场功能

发挥为核 心 目 标 。 在金 融 法学体 系 上 ，
应创设

“

金融 服务

法
”

： 将作为金融服务关系客体的金融商品 、 金融服务按照相

同经济性质或金融功能进行横 向统合规制 ，
根据功能性监管模

式来重新整理和改编原有的多部与金融市场 、 资本市场相关的

① 参 见邢会强 ： 《 金融法理论 的 变革 与
“

金融服务法
”

理 论的初 步构建 》 ，

载 《 金融服务法评论 》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１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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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 ， 将传统银行 、 保险 、 证券 、 信托等金融投资业整合在
一

部法律中 。
？

英 、 美 、 日 、 韩等金融业较为发达的国家顺应金融混业经

营的趋势改变了金融法以单行法 、 行业法为表现形式的立法模

式
，
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让世界各 国金融监管 当局 意识到传统

金融交易 法所调整的
“

平等
”

民事关系 实则不平等 ，

“

金融消

费者
”

概念应 运而生 ，
与 之相伴 的是金 融法 内在 价值体 系 和

外在法律体系 的变化 。 邢会强和杨东两位教授正是基于对这一

现象的 敏锐观 察 ， 对传统 金融法学体 系 进行 了
“

断骨重生
”

式的
“

升级改造
”

。

“

金融服务法
”

理论颠覆 了传统金融法学

体系理论 ？

． 在表现形式上 ， 它不再按 照所涉领域划 分银 行法 、

证券法 、 保险法 、 信托法 等 ， 而是要在
“

倾斜保 护金融 消 费

者 、 确保金融市场功能
”

这一总
“

指挥棒
”

的指挥 下制 定一

部综合的
“

金融服务法
”

；
在调整的法律关系 上 ， 在金融交易

关系 、 金融监管调控关系 之外衍生基于不平等交易 的金融服务

关系 ， 与之相对的是金融法学体系理论可 以重新被划分为金融

主体法 、 金融交易 法 、 金融监管调控法和金融服务法 。

应对金 融危 机而 出 台 的 金 融法 规范催 生 了
“

金 融服 务

法
”

理论 ，
重 塑 了传统金融法学体系 。 这 似乎表 明

“

金融服

务法
”

已在传统的金 融法 学体系 中 找到
“

安身立 命
”

之处 ，

传统金融法学体系 的 结构 性缺陷再一次
“

化险为夷
”

。 与其

说新理论发展 了金融法学体 系 ， 毋 宁说暴露 了传统金融法学

体系理论的 脆 弱 性 和不科学 性 。 将 金融 主体法 、 金融 交 易

法 、 金融监管调控法 并列 为 金融法 学体 系 的 基本 组成板块 ，

背后 的划分标准并 不一致 ： 金融主体法主要 涵摄 金融法规 中

① 参见 杨东 ： 《论金融法 的重构载 《 清华法学 》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４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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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量规定金融机构设立标准的规 范 ， 而 金融交易 法 与金融监

管调控法 主要 以 调整 对象 法律 关 系 之地 位平等与 否进 行 划

分 。 将这三者并列 ， 实为面对综合 、 复杂 、 集合 、 交叉 的金

融法规范的 无奈之举 。 后金融危机时代 ，
金融法学体 系 的研

究难道还要在传统部 门法思维的 役使下亦 步亦 趋吗 ？ 这不仅

会使金融法的 潜力 和创造力得不 到 自 由 生长 ，
也会 造成部 门

法在解决其本应调 整的 问题 、 贯彻业 已成熟 的理念 时犹疑不

决 ，
导致既有法律价值 的混乱 。

事实上 ，
已有学者意识到 新兴法律领域

“

在部 门法话语

下没能找到合适 的 、 可充分伸展的一席之地 ， 困于定位焦虑的

境遇
”

？
，
在探索新兴法律领域学术归 宿 的努力 中

，
领域法的

研究范式应运而生 。 如果
“

部 门法学研究范式被不恰 当 地无

限扩张 、 甚至遮挡 了人们观察和思考法律问题的视线 ，
那么部

门法学研究范式很可能成为法学理论发 展和法治实践 的羁绊 ，

影响社会经济生活 中一些重大法律 问题 的 系统 、 有效解决
”

。

于是有学者提 出 了
“

以 问题为导 向 ， 以 特定经 济社会领域全

部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 ，
融经济学 、 政治学和社会学

等多种研究范式于一体的交叉性 、 开放性 、 应用性和整合性 的

新型法 学学 科体 系 、 学 术体 系 和话语体 系
”
——领 域 法学

（
Ｆ

ｉｅｌｄｏｆＬａｗ ） 。
？ 领域法学以 问题为导向 ， 采用综合的研究方

法
， 集成性质各异的法律规范 ， 以 全面解决现实法律问题为视

野和路径 。 在领域法学视 阈 下 ，

“

金融法之所 以被称 为金融

法
， 并不是因为金融关系 的性质单纯 ， 可 以归入传统的任何一

①耿颖 ：
《现代社会转 型与领域法话 语的展开 》 ， 载 《武汉大学 学报 》 （

哲

学社会科学版
）

２０ １ ８ 年第 ６ 期
。

② 刘剑文 ： 《论 领 域法学 ：

一种 立足 新兴交 叉 领域 的法学 研究 范式 》 ， 载

《政法论丛 》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５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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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部门法麾下 ，
成为贯彻其原则和精神 的分支 ， 而是因为其规

范 的对象都与金融有关
”

，

“

金融 宪法 、 金融交易法 、 金融监

管法 、 金融调控法 、 金融 国际法等融合在
一起

，
已经形成一个

综合性法律领域 ， 其共性就是均 与
‘

金融
’

事务 有关
”

。
《 单

纯的部门法理论 已经成为金融法学发展的障碍 。 如前所述 ，
金

融法律问题往往综合而复杂 ， 而在部门法话语下
一个金融法律

问题可能需要被解构出 多个不 同性质的法律侧面 ，
进而适用法

律 ， 但这样的做法无益于甚至阻碍问题的解决 。 金融法学基本

理论 的概括与形成 ， 及其所关注的金融风险防 治 、 金融交易规

范与保障 、 金融创新引导与规制均体现出金融法学综合性 和开

放性的特点 ， 而这完全契合领域法学理论的要求 。 领域法学理

论可以 为我国金融法学的发展提供合乎现实的理论依据和 发展

道路 ， 金融法学将 自 觉以金融领域的 问题为 中心而展开 ，

一切

以金融问题的法律化解决为归 宿 ，
并综合 、 开放地运用部 门法

学及其他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要素 ，
从而摆脱传统部

门法学人为割 裂金融领域问题的局限和羁绊 ， 使金融法学 的研

究成果和实践应用真正符合金融业的 特征 与规律 。
？ 领域法的

话语纾解了金融法学 的定位焦虑 ，
找到 了其学术归宿 。 金融法

学应在领域法的研究范式下
，

以问题为导 向
，
基于全部金融法

规范 ， 提供充分的理论资源和法律方案 ，
构建独特 的金融法学

体系 。

①熊伟 ： 《 问题导 向 、 规 范集成与领域法学之精 神 》 ， 载 《政 法论丛 ＞２０１ ６

年第 ６ 期 。

② 参见洪治纲 ： 《论领域法学理论在金融 法学 中 的应用 ＞ ， 载 （ 辽宁大学 学

报 》 （哲 学社会科学版 ）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１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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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而今迈步从头越 ：
金融法学

体系的拓展

尽管领域法学 的 学术话语 只是我 国法学界晚近 的理论创

新
， 但这并不妨碍金融实践的

“

恣意生长
”

。 有学者基于对近

年来 中国经济的宏观观察 ， 指 出 中 国的金融风险 已经潜藏于金

融机构的高杠杆 、 企业的高负债和地方政府债务等层面 ， 而金

融法还拘 囿于银行 、 证券等传统的公司金融领域 ，
金融发展现

实正在或已经超脱了传统金融法的 范畴 。 为此 ， 中 国金融法学

的研究 范式 应 由 ＣＢＳ（
Ｃｏｍｐａ

ｎ
ｙ

－Ｂａｎ ｋ
－Ｓｅｃｕｒｉｔ

ｙ ） 范式 向 Ｆ ＩＲＥ

（
Ｆ

ｉｎａｎｃｅ －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－Ｒｅａ ｌＥ ｓ ｔａｔｅ
－Ｅ ｎｅ ｒ

ｇｙ ） 范式进行转换 ， 将保险

和互联 网金融 、 不动产和能源金融化 的风险与风险管理纳人法

律规制与研究的视野 。
？

随着 《京都议定书 》 的签订
，
欧盟制 定 了欧盟碳排放交

易体系 （
ＥＵ －ＥＴＳ

） ， 该体系已成长为 目前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

的碳金融市场体 系 。 以碳金融为代表 ， 如何使用多样化的金融

工具来保护环境 、 保护生物 多样性等问题受到 了学者 的关注 ，

环境金融及调整环境金融关系 的法律都得到发展 。 环境金融法

学由 碳金融法律制度 、 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 、 绿色信贷法律制

度 、 环境保险法律制度 、 绿色证券法律制度 、 环境基金法律制

度和其他环境金融衍生品法律制度等多个法律制度构成 。
？ 已

有学者对环境金融法的表现形式 、 功能与效力等 问题进行了研

究 ：

“

软法规制 应是规范与促进环境金融发展 的现实选 择 。

”

①参见管斌 ：
《金融法的风险逻辑 》

， 法律出 版社 ２０ １ ５ 年版 ， 第 ２６ 
￣ ２７ 页 。

② 参见蔡文灿 ： 《环境金融法初论 》 ， 载 《 西部法 学评论 》 ２０ １ ２ 年 第 １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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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基础上 ，

“

严重阻碍环境金融发展的信息偏在影 响
” ？ 和

“

软法的立法质量低下 、 实际约束力脆弱与实施环境 不 良 等多

种不利因素
”

导致的
“

集体行动困境
” ？ 等问题 已有对策性的

研究成果 。

就在
“

金融服务法
”

被学者 热烈讨论 的 同 时 ，

一个更进

一步的概念——金融福利 法呼之欲 出
，
这似乎是

“

金 融服务

法
”

理论发展的必然现象 。

“

金融服务法
”

要求人们正视普通

投资者与专业投资人 、 金融机构在专业知识和财力上的 巨大鸿

沟
，
对金融消费者予 以倾斜性的保护 。 更进一步

，

“

金融福利

法
”

强调权利 、 义务倾斜 配置 ： 略有偏重地赋予和保障金融

市场弱势主体金融权利
， 确保其能公平地参与金融活动 ， 公平

地进行金融交易 ； 同时对金融市场强势主体课以更 多的 义务 ，

约束和规范其行为 ， 防止其凭借强势地位以排斥 和损害弱势主

体利益为代价攫取利益 ，
在尊重市场机制 的前提下通过法律的

介人适 当限制强势 主体 的 金融福利 ，
提升 弱势主体的金融福

利 。
？ 金融法兼具 商法 （ 强调风 险管理 、 资 源配置 和效率提

升 ） 、 经济法 （ 强调法的社会性 目标
：
经济发展带来社会整体

福利提升 ） 的特征 ， 并且作 为部 门 经济法 的 金融 法超越 了单

一的经济福利 ，
着眼于更为宏观的 、 整体 的福利 。 因此

，
有学

者认为将金融福利法作为金融法的一个子体系 ， 能够弥补传统

金融法在维护社会整体福利上的不足 ， 充分保障金融社会功能

①方桂荣 ： 《信息偏在条件下环境金 融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 》 ， 载 《法 商研

究 》 ２０ １Ｓ 年第 ４ 期 。

② 方桂荣 ： 《 集体行动 困境下 的环境金融软法规制Ｋ 载 《现代法学 》 ２０１ ５

年第 ４ 期 。

③ 参见冯果 、 袁康 ： 《 金融福 利法 ： 金融 运行与 社会 发展 互动 之法 》 ， 载

《 中国 社会科学报 》 ２０ 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第 Ａ０７ 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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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现 ，
对于金融市场 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功能 。 金融福

利法包括金融资源优化配置 、 弱势市场主体的倾斜保护 、 金融

机构的社会责任 、 福利性金融创新等多个范畴 ，
能够对传统金

融法 的 价 值理 念 、 调整方 法 、 法体 系 等多 方面 予 以 丰 富 和

完善 。
？

从早期的电子银行 、 在线支付等网上金融业务 ，
到第三方

支付 、 互联网信用 消 费 ，
再到 Ｐ２Ｐ 借贷和众筹融资等创新金

融模式 ，
互联网 与金融两者正在迈 向深度融合 。 但是 ， 就 目 前

阶段来说 ，

“

互联 网金融主要表现为金融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

工具性应用
”

？
， 以 既有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的 金融监管和金

融法体系 的基本原理仍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得到运用 ：
Ｐ２Ｐ 网

络借贷历经急速扩张又纷纷
“

跑路
”

，

“

余额宝
”

等通过互联

网销售的货币基金类理财产品 收益率的
“

潮涨潮落
”

印证了

金融风险控制理论和金融市场功能发挥理论对于互联网金融健

康发展的重要价值 。

尽管如此 ， 随着互联网金融在结构 、 组织 、 机制 、 技术等

方面的 创新 不断 深化 ， 其在 金 融领 域 中 的 作 用正 在经 历 由

“

量变
”

到
“

质变
”

的过程 ，
对传统金融制度与金融理论具有

颠覆性影响 的事物已经初见端倪 。 ２００８ 年 １ １ 月 １ 日
， 中本聪

（
Ｓａ ｔｏｓｈｉ Ｎａｋａｍｏ ｔｏ ） 设计了

一种任何人都能够创造和 管理 ，
用

于各种交易 的新型虚拟货 币
——

比特币 （ Ｂ ｉ ｔｃ ｏｉ
ｎ

） ， 它是通过

开源的算法产生的
一

套密码编码 ，
是世界上第

一个分布式匿名

数字货币 。 比特币 使用遍布整个 Ｐ２Ｐ 网络节点 的 分布式数据

①参见袁康 ： 《金融福利法 ： 金融法学研究 的新 领域 》 ， 载 《武汉科技 大学

学报 》 （社会科 学版 ）
２０ １ ６ 年第 ６ 期 。

② 李有 星 、 陈飞 、 金幼芳 ： 《互联 网 金融 监管 的探 析 》 ， 载 《浙 江大 学学

报》 （人文社会科学版 ）
２０１

４ 年第 ４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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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金融 法学体系 的建构 、 重塑与 拓展

库来管理货 币 的发行 ， 记录货币 的交 易和账户余额信息 ， 并使

用密码学的设计核查重复消费 ， 保证货币流通各个环节的安全

性 。 设计者期望这
一货币能替代美元和欧元甚至全球货 币 ，

彻

底改革金融业 。
？ 比特币 的兴起 ， 背后依赖的 是一个去 中心化

的记账系统——区块链 。 区块链是按照时间顺序将数据 区块相

连组合成
一种链式数据结构 ，

并以密码学方式保证的不可篡改

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账本 。 比特 币是区块链最早 的一个应用 ，

比特币 的所有交易记录均保 留在区块链上
，
区块链的应用实践

在金融科技领域已逐渐展开 。
？ 在此基础上 ，

ＩＣＯ（
Ｉｎｉ ｔｉａｌＣｏ ｉｎ

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） 融资模式也逐渐兴起。
Ｉ ＣＯ 被译 为

“

初 始数字货币

发行
”

或
“

首次代币 发行
”

，
指初创企业或 者项 目通 过发行代

币 的方式募集 比特币 等流通能 力 较强 的数字货币 来进行融资 ，

是一种股权融资的变异形态 。
ＩＣ Ｏ 作 为一种新型 的融资 方式 ，

对投资者而言加密数字货币 流通性高 、 退出机制完善 ， 具有很

强 的诱惑力 ；
对融资者而言 ，

Ｉ ＣＯ 市场使其 能够更便利地获得

资金支持 ， 有助于推动产业 的发展 。
？ 对此

，
有学者指 出 ， 历

史上金融业的发展经历了从依附于实体经济到逐渐脱离实体经

济而 自我膨胀
， 最终以金融危机实现 自 我否定的发展过程 。 与

该发展路径相适应 ，
互联网金融可能也会走上从依附于传统金

融市场到逐渐脱离传统金融 制度
“

母体
”

独立 生长 的 发展道

路 。 而 比特币 、 区块链 、
ＩＣＯ 市场等新兴的 金融模式是否会成

为这一过程的先声 ，
亦未可 知 。

“

金融法应该顺应这一 潮流 ，

①参见贾 丽平 ： 《 比特币 的理论 、
实践 与影 响＞

，
载 ＜国际金 融研究 ＞２０１ ３

年第 １ ２ 期 。

② 参见姚博 ：
《 比 特币 、 区 块链与 ＩＣＯ ： 现实 和未来 》 ， 载 《当 代经济管理 》

２０ １ ８ 年第 ９ 期 。

③ 参见杨东
：

《 监管 ＩＣＯ》 ， 载 《 中 国 金融 》 ２〇 １ ７ 年第 １ ６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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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法论丛 ２０ １９ 年 第 ２ 期 （ 总 第 ３ ４ 期 ）

致力于弥补金融系统内部 包括
‘

虚 拟
’

金融与
‘

实体
’

金融

之间 、 各种金融分支部门之间的
‘

裂痕
’

。

”？

环境金融法 、 福利金融法与科技金融法的发展拓宽 了金融

法学体系 的涉及领域 ，
验证 了前述金融法学体系 是开放的体系

这一
“

论断
”

。 领域法学研究范式 为金融法 学未来的 发展提供

了更为广 阔 的空 间和平台 。

五 结 语

回首经济法
“

来时的路
”

，
我们可 以看到其诞生于 国 家干

预社会经济运行所必需 ，
又规范国家的干预行为

，
克服国 家的

有限理性 。 经济法融汇了公法与私法 ， 实现了民法 、 刑法 、 行

政法等传统部 门法的互动 ，
突破 了法律主体理论 ， 创新 了法律

调整机制 ，
扩展 了 法律责任 。 金融法作为部门经济法 ，

表现了

多元 、 开放的立场 ， 运用多学科 、 多视野 的研究进路阐 明金融

法律现象的生成和发展机理 ，
与金融实践紧密相连 ， 注重对金

融问题的 回应 。 我 国金融法的立法一直紧密伴随 、 服务于我国

的金融体制改革 ，
金融法学体系 的建构随着金融法规的丰富而

愈发
“

丰茂
”

。 不幸的是 ， 我们在使用 诸如
“

双重 干预
”

理

论 、

“

第三法域
”

理论 、

“

部 门法互动
”

理论为经济法抗争到

独立部门地位之后 ，
又陷人了界分传统部门标准的 泥淖 ， 自 觉

或不 自觉地使用
“

以法律调整社会关系 及调整方法划分法律

部门
”

这把 旧剪刀 去修剪 金融法 这株新 苗 。 金融危机疾风骤

雨般地席卷全球 ，
让我们看清金融创新和金融混业早已把传统

① 参见杨东 ： 《互 联网 金融推动金融法体系变革 》 ， 载 《 中 国 社会科学报 》

２０ １ 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第 Ａ０ ６ 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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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金顢法学体系 的建构 、 重塑 与拓展

的金融市场冲刷得面 目 全非 ， 金融机构 、 投资者都不再是从前

熟悉 的模样 。 立论于后危机时代 ，

“

金融服务法
”

理论的提 出

重塑 了传统的金融法学体系 。 晚近提出 的 领域法研究范式让我

们再
一次重新审视金融法学 ：

它是现代法学 园地里 长出 的 新

苗 ， 金融法学体系 不能从传统部门法学体系的影子中去找寻并

比照这种影子进行建构 ， 而应该从金融市场与金融实践中去发

现并建构 。 领域法学话语让金融法学挥别 了定位焦虑的 阴霾
，

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 。 环境金融法 、 福利金融法与科技金融法

的蓬勃发展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，
在可 以预见的未来 ，

金融法

学体系必将伴随金融业 的发展更加枝繁叶茂 。

（责任编辑 ：
刘 阳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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